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走访宿舍制度
   为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及学习生活，规范宿舍管理，排除安全隐患，努力创造一个文明、安全、和谐的校园环境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1、 走访宿舍人员：

院领导、辅导员、各班班主任等。
2、 走访宿舍的内容：

1. 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和身心动态；

2. 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、生活状况；

3. 关注宿舍卫生和安全状况；

4. 排除安全隐患，规范学生宿舍管理；

5. 督促落实学校及学院传达的各项工作；

6. 关注学生宿舍文化建设，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。

3、 走访宿舍的时间：

1. 院领导、班主任老师每月固定走访宿舍不少于1次，辅导员每周1次，每次走访时间不少于1小时。原则上所带学生宿舍每学期都必须走访。
2. 辅导员、班主任在平时的学生管理工作中，要积极主动地对“五困”学生宿舍进行临时走访。

3. 走访宿舍时间由学院安排及自主走访相结合。

4、 班主任、辅导员走访宿舍要有书面记录，对于走访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给予指导，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。对共性和突出存在的问题，要向学院汇报，学院统一汇总后上报学生处，后勤处。
5、 辅导员，班主任走访学生宿舍要有主要学生干部陪同，但不能由他人代替走访工作。

6、 辅导员，班主任每次走访时都要在宿舍楼值班室签名备案。

7、 走访重点关注宿舍安全及文化建设，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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